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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院文件 
 

校本教研〔2021〕13 号 
 

 

 

本科生院关于印发同行听课制度 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 

各院、部： 

现将《同行听课制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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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行听课制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贯彻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精神，

扎实推进《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流本科教育提升行动计划 2025》，

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健全学校内部质量保障制度，完善多维度

教学质量评价体系，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同行听课是指组织同专业、相近专业或跨专业的教师

互相随堂听课。开展同行听课有助于教师之间的取长补短，共同提

高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能力，从而有利于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 

第二章  实施办法 

第三条  听课人员相关要求 

承担本科理论课程教学任务的本校教师，每人在开课学期听本

科理论课程不少于 1 次，每次听课时长不少于 1 学时。 

听课人员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课程表自主安排听课，也可有

针对性地跟踪听课。 

听课人员应提前了解被听课程，做到有准备地听课。 

听课人员须在上课前向授课教师示意说明，征得授课教师同意

后方可进入教室听课。 

听课人员须注意仪表，遵守课堂纪律，勿中途离开或接打电话，

严禁干扰或影响课堂教学。 

听课人员应认真完整填写《哈尔滨工业大学同行听课记录表》，

并在每次听课结束一周内将《哈尔滨工业大学同行听课记录表》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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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录入至本科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。 

听课人员完成听课后须及时向授课教师或开课单位进行反馈。

听课人员向授课教师反馈意见、建议，应安排在授课教师结束本堂

课的授课任务后进行。 

第四条  被听课教师相关要求 

被听课教师应积极邀请相关教师进入自己的课堂开展同行听

课。授课教师不得无故拒绝听课人员进入教室听课。 

课程进行到总学时的 1/2 时，仍未有同行听课人员听课，教师

须及时告知所在学院，以避免课程结束时仍未开展同行听课。 

被听课教师应认真听取听课人员的反馈意见和建议，不断改进

提高教学水平。 

第三章  组织保障 

第五条  课程表相关要求 

听课人员所需的课程表由本科生院教务处负责提供。听课人员

可在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中查询或下载课程表。 

第六条  学院（部）相关要求 

学院（部）在每学期最后一周通报本单位教师同行听课完成情

况。对未完成听课任务的教师在本单位范围内予以通报。 

学院（部）须在秋季学期向本科生院报送上一学年本单位同行

听课完成情况。 

学院（部）应将听课人员的听课学时计入教学工作量。 

对不遵守课堂纪律，干扰授课教师授课，影响课堂教学的听课

人员，由听课人员所在学院（部）对其按教学事故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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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（部）应及时了解本单位开设理论课程的同行听课开展情

况。对在课程进行到总学时的 1/2 时仍未有听课人员听课的课程，

学院（部）应协调相关教师听课。每学期内均不得出现未开展同行

听课的理论课程。不同教师面向不同班级讲授同一门课程的，应覆

盖到所有授课教师。多位教师合讲一门课程的，建议合讲教师互相

听课。 

学院（部）应督促授课教师根据听课人员的反馈，持续改进提

高，促进教师教学发展。 

学院（部）要结合本办法精神，制定不低于本办法要求的“同

行听课制度实施细则”，做到目标明确、职责清晰、措施到位。具

体实施细则经学院（部）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后组织实施，并报本

科生院教学研究与质量管理处备案。 

第七条  同行听课开展情况纳入学院（部）本科教学工作状态

评价指标体系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八条  本办法中的听课人员不包括校、院两级领导以及督导

专家。领导听课按《哈尔滨工业大学领导听课制度》执行。督导专

家听课按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督导工作条例》等相关文件执行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本科生院教学研究与质量管理处负责解释，

自 2021 年秋季学期实施。 
                 

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院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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